
山东省烟台第四中学
2023 年招生录取工作实施方案

根据《烟台市教育局 2023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

阶段招生录取工作实施意见》，我校制定 2023 年招生录取工

作实施方案如下：

一、招生

1.招生范围：面向芝罘区、莱山区、牟平区和高新区四

区统一招生，招生办法按照《烟台市市内四区初中学业水平

考试暨普通高中招生办法》执行。

2.招生计划：根据烟台市教育局确定并下发的招生计

划，我校 2023 年计划招生人数为 640 人（含自主特长生 32

人）。

3.招生条件：参加我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芝罘区、莱

山区、牟平区和高新区四区应届初中毕业生。

4.招生办法:

自主特长招生：我校主要招收具有艺术、体育特长的考

生。每个考生只能报考一所自主特长招生学校。被自主特长

招生录取的考生，不再参加志愿填报。

统招生：志愿设置：设置 5 个平行志愿。考生可从市

属 7 所公办高中和青华中学（指青华中学的公办招生计划）

中选择学校填报志愿。有四区学籍但不符合外来务工人员子

女入学条件的考生，可报考烟台四中、牟平育英艺术中学和

青华中学（指青华中学的公办招生计划）。芝罘区的考生还

可以选择报考烟台十四中。



二、录取

1.统招生录取。烟台市教育局根据招生计划和学生志

愿，按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分批次从高分到低分录取。

2.自主招生录取。学校自主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依据公布

的自主招生工作方案对通过审核的考生进行综合考评和特

长测试，确定拟录取名单，名单经相关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

在高中学校和相关教育局网站公示 3 天，期满无异议，由学

校发放录取通知书。通过自主招生录取的考生，不得要求更

改或放弃录取，并不再参加填报志愿。

三、组织与管理

招生录取工作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，关系到人民群众

的切身利益和教育公平，政策性强、涉及面广、敏感度高，

必须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科学管理。

1.健全工作机制。成立校长任组长，分管副校长和教务

处等部门组成的领导小组，加强对招生考试工作的组织领

导、指导、检查和监督，确保招生考试工作顺利实施。

2.规范招生行为。严格执行招生考试政策，自觉遵守工

作纪律。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，实行公示制度，健全完善

细化各项工作程序、方法、步骤。

三、困难救助

1. 依旧有关政策规定，对本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行

免学杂费的资助

2.对象为：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（含脱贫享受政策家庭、

边缘易致贫家庭等）学生、低保家庭学生、残疾学生、孤儿、

特困救助供养学生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重点困境儿童、烈



士子女、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人子女、低保边缘家庭学生、

因家庭遭受重大自然灾害（如火灾、洪灾、地震等）造成经

济特别困难的家庭学生（申请当年发生的情况为有效）、因

重大突发意外以及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等造成经济特别困

难的家庭学生（申请当年发生的情况为有效）。

3.资助额度：免学杂费额度按照本校所在市人民政府、

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普通高中学费额度执行。

4.资助/救助途径：0535-68126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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